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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城县水污染事故应急预案

编制目的

为建立健全水污染应急机制，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和消除水

污染的危害，指导和规范水污染应急处理工作，提高应急反应和

救援水平，将污染突发事件对公众生命、财产和环境安全造成的

损失降至最小程度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及

生态环境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，特制订本预案。

编制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

事件应对法》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危险化学

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

染防治法》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《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》

《山西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《山西省突发环境事件应

急预案》《晋城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晋城市突发环境

事件应急预案》《晋城市水环境污染应急预案》及《阳城县突发

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预案。

工作原则

以人为本，预防为主；统一领导，分工协作；快速反应，科

学应对；依靠科技，提高素质。

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各类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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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预案与《阳城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中的组织机构、

职责、应急工作组、预警及应急响应等内容衔接。

组织机构

阳城县水污染应急组织机构由应急指挥部及其办公室、应急

工作组、专家咨询机构组成。

预警和预防机制

信息监测与监控

1、县指挥部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对县环境信息、突发

事件信息、自然灾害预警信息、危险化学品储运信息、常规环境

监测数据等开展综合分析，对可能发生的水污染事件进行风险评

估和整理传报。

2、市生态环境局阳城分局负责水污染事件的信息接收、报

告、处理、统计分析，以及预警信息监控。

3、县指挥部及时将较大以上水污染事件预警信息报告县人

民政府、市生态环境局及其他有关部门。

应急响应

Ⅰ级应急响应

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，县指挥部拟启动Ⅰ级应急响应：

（1）因水污染直接导致 3 人以上死亡，或 50 人以上中毒（或

重伤）的;

（2）因水污染需疏散、转移群众 1 万人以上的；

（3）因水污染直接经济损失 2000 万元以上的，严重影响正

常经济、社会生活的;

（4）因水污染导致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濒危物种生存



3

环境受到污染的;

（5）因水污染事件大范围污染沁河、芦苇河、获泽河和涧

河等河流的干流、大型水库，造成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

中断或影响正常取水的。

（6）跨省级行政区域水污染事件。

Ⅱ级应急响应

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，县指挥部拟启动Ⅱ级应急响应：

（1）发生 3 人以下死亡，或 10 人以上、50 人以下中毒（或

重伤）的;

（2）因水污染需疏散、转移群众 5000 人以上、1 万人以下

的；

（3）因水污染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、2000 万元以下

的;

（4）因水污染事件大范围污染沁河、芦苇河、获泽河和涧

河等河流的支流、小型水库，造成乡（镇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

取水中断或影响正常取水的。

（5）跨市（县）级行政区域水污染事件。

Ⅲ级应急响应

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，县指挥部拟启动Ⅲ级应急响应：

（1）因水污染事件造成 10 人以下中毒（或重伤）的;

（2）因水污染需疏散、转移群众 5000 以下的；

（3）因水污染造成沁河、芦苇河、获泽河和涧河的河流支

流、小型水库等小范围污染的；分散式饮用水水源污染，影响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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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供水的。

应急处置

按照“先控制，后处理”的原则，迅速实施先期处置，优先

控制污染源，尽快阻止污染物继续排放外泄。尽可能控制和缩小

已排出污染物的扩散和蔓延范围，把水污染事件危害降到最小程

度。依靠科技和专家力量，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，尽量避免和减

少人员伤亡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。应急处置要立足于彻底消

除污染危害，避免二次污染。

后期处置

应急救援行动结束后，当地政府负责撤离人员的安置和应急

状态解除后组织撤离人员返回，督促事故企业做好事故死伤人员

的善后处理工作和组织对水污染物进行收集、清理与处置。

调查与评估

（1）县指挥部对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及时予以调查及

总结，并作出科学评价，报告县人民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。

（2）县指挥部办公室对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进行检查和指导，

对应急救援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进行考评。

应急保障

人员保障

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安排人员专门负责水污染应急工作，

进一步提升水污染事件应急预警和响应工作的组织、协调、实施

和监管水平。预警响应启动后，实施 24 小时值班，确保各项工

作顺利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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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信和信息保障

事故现场指挥部与应急指挥机构及各成员单位、当地政府、

事故企业、各应急救援小组之间应保持通信与信息畅通。尽量利

用现有通信资源，当现有通信能力不能满足要求时，可以启动备

用通信手段，必要时，申请动用国家救灾通信保障系统。

物资保障

各成员单位在利用现有水污染事件应急物资、装备、设施的

基础上，根据应急工作需要，配备和更新本部门水污染事件应急

物资装备;有关部门按预案要求储备有关重要物资。

经费保障

应急基础设施建设、信息发布系统建设列入同级政府固定资

产投资计划，信息发布系统维护、应急技术支持、人员培训、监

测预警、监督检查、应急演练等按规定程序列入部门预算，予以

保障。

技术保障

建立科学的环境安全预警系统和应急指挥技术平台，县指挥

部办公室要建立环境应急专家、危险化学品、应急物资、水污染

事件典型案例等信息库，并向各成员单位发布，实现信息共享。

制度保障

至少 2 年组织一次综合演练。通过各种形式，使应急人员了

解应急工作内容，熟悉应急职责、应急程序和岗位应急处置方案；

演练结束后，进行演练评估，撰写评估报告，分析存在的问题，

提出修改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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